
法規名稱：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1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6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950059221號令、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90809544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2、7條條文

第 1 條

本準則依停車場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在交通密集地區，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五十九條之分類，其設置停車位數或開發、變更使用樓地板面積符合下

列規定者，得經地方主管機關會商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公告，列為應實施交通影響評估之建築物：

一、第一類建築物，其設置小型車停車位數超過一百五十個，或樓地板面

    積超過二萬四千平方公尺。

二、第二類建築物，其設置小型車停車位數超過三百六十個，或樓地板面

    積超過四萬八千平方公尺。

三、第三類建築物，其設置小型車停車位數超過一百八十個，或樓地板面

    積超過四萬八千平方公尺。

四、第四類建築物，其設置小型車停車位數超過二百個，或樓地板面積超

    過六萬平方公尺。

五、第五類建築物，其設置小型車停車位數或樓地板面積，由中央主管機

    關視實際情形另定之。

前項各類基地設置停車位數或開發、變更使用樓地板面積以總量計算，不

得依分區開發面積不足而省略評估；如屬分期開發者，第二期以後開發時

應合併前各期已設置停車位數或開發、變更使用樓地板面積辦理評估，報

告中並應針對前一期開發量加以檢討。

建築物如有二類以上用途，其停車位數或樓地板面積應合併計算，並適用



較高之基準。但地方主管機關得視當地特性另行規定及公告，並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其他車種與第一項小型車之停車位換算如下：

一、一個機車停車位相當於零點二個小型車停車位。

二、一個大型車停車位相當於二個小型車停車位。

地方主管機關得視當地特性，調整第一項各款送審基準及公告，並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3 條

申請人應備具申請書、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以下簡稱評估報告）及

相關證明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前項評估報告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前言：

（一）開發內容說明。

（二）評估範圍。

二、基地週邊現況：

（一）都市計畫與週邊土地使用現況。

（二）重大建設計畫。

（三）週邊道路動線分析。

（四）道路幾何特性與服務水準分析。

（五）停車供需分析。

（六）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狀況。

（七）人行動線分析。

三、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一）基地開發衍生交通量推估。

（二）衍生停車需求分析。

（三）基地開發衝擊分析。



四、停車場規劃與設計：

（一）停車場出入口動線、視距、安全設施分析。

（二）停車位空間（供給）佈設與數量配置圖說。

五、交通改善措施與建議：

（一）施工期間交通維持措施。

（二）基地交通配置、規劃說明及改善對策。

（三）目標年期交通評估。

六、附則：

（一）申請單位名稱、負責人之姓名、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二）評估委託書。

（三）評估報告撰寫者姓名、履歷及簽章。

（四）依法登記執業之交通工程技師簽證。

第 4 條

前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之評估範圍，為基地最外圍往外五百公尺平行線

所圍成之區域。

前項範圍得由地方主管機關視當地實際交通特性公告為三百公尺，並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5 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七目之基地週邊現況分析，依下列原則辦

理，並以附圖說明：

一、週邊道路動線、道路幾何特性與服務水準分析：停車場出入口與臨時

    停車區進出道路，其上下游與主要幹道相交之路口所圍成之區域內各

    路口。

二、停車供需分析：調查路邊停車場及路外停車場之停車供需及平均車位

    使用率等數據資料。

三、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狀況：大眾運輸系統路線、服務水準、班次等數據



    資料。

四、人行動線分析：行人出入口所在街廓內所面臨道路之人行設施。

第 6 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應依下列原則界定目標年時

間評估範圍：

一、評估年期：目標年期。

二、評估時段：應針對前條各款交通系統背景尖峰交通量及建築物衍生最

    大交通量時段分別進行評估。

前項各款得由地方主管機關視當地實際交通特性公告調整。

評估報告應註明相關參數及引用模式之資料來源，且為最新之調查資料；

若由申請單位自行調查，須以開發型態及區位條件相似基地為之。但交通

量應為最近二年內之調查資料。

未能依評估報告中既定年期完工或實施者，仍應修正評估報告送審。

第 7 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應計算基地開發後衍生之各開發類型

之人旅次、各運具之車旅次、小客車當量數、汽車及機車停車需求數等資

料。

第 8 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三目基地開發衝擊分析應針對建築物興建完成後，

評估分析同項第二款第四目至第七目各類系統設施於目標年期之使用狀況

或服務水準。

第 9 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款停車場規劃與設計應說明停車場內部交通動線佈設、

停車場出入口佈設方式、出入停等空間長度及計算方式、停車空間計算與

佈設方式、臨時停車空間計算與佈設方式、人行道寬度計算與佈設方式等

，並針對上述交通配置進行各項衝突點分析及停車需求分析。



第 10 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交通改善措施與建議應針對所提車種、動線、時段、

路段等交通管理配合措施進行說明，並檢附必要之標誌、標線、號誌等交

通工程圖說及數量。

建築物使用後週邊道路交通狀況未改善者，開發或營運業者應配合交通主

管機關持續改善。

第 11 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建築物，其樓地板面積達三萬平方公尺者，應針對

營運期間訂定交通管理計畫，視建築物及週邊道路交通特性，針對建築物

內、外部交通系統研提具體改善措施，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後實施。

第 12 條

地方主管機關得遴聘（派）學者、專家及有關單位代表審查建築物交通影

響評估報告相關事宜。但已實施都市計畫或都市設計地區者，得由各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一併審查。

第 13 條

評估報告審查完成後，應作成審查結論。

前項審查結論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綜合評述。

二、審查結果（通過審查、附條件通過審查或不通過審查）。

第 14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